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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ghts & Interests

“

私家侦探
”

的法律位置
冯云虎

刚过去的
2

月
14

日是西方的情
人节

，

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上的一家私
人调查公司在情人节前一周

，

便陆续
接到很多市民的电话

，

要求对配偶进
行调查

。

另外
，

每年的其他重大节日
，

要求做婚姻调查的人也很多
。

据了解
，

1992

年
，

中国第一家
“

私
家侦探

”

在上海创立
。

如今
，

在北京
、

南
京

、

成都
、

沈阳等大中城市
“

私家侦探
”

以
“

调查事务机构
”

的名义公开或隐蔽
地存在人们生活中

。

据不完全统计
，

目
前各地已有调查类企业组织或机构近
2.3

万家
，

从业人员近
20

万人
。

“

私家侦探
”

常用的调查手段有偷
拍

、

偷录
、

跟踪
、

监视
、

询问证人
、

角色
扮演等

。

为了更好地得到当事人所要
的东西

，

还常常配备有望远镜
、

防震发
信机

、

微型照相机
、

摄像机
，

卫星定位
仪等先进工具

。

侵犯隐私权
上述

“

私家侦探
”

的行为随时可能
触犯法律

。 《

国家安全法
》

第
21

条规
定

，

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
、

使用窃听
、

窃照等专用器材
。

从现行法律法规来看
，

具有调查
权的只有公安局

、

法院
、

检察院等国家
授权的机关

，

律师在一定范围内也享
有这方面的权力

。

私家侦探往往容易侵犯他人隐私
权

。

隐私权是公民依法享有拒绝
、

排斥
任何未经法律授权的监视

、

窥探和防
止个人私生活秘密

、

个人信息被披露
的权利

。

擅自在他人住宅
、

办公室安装窃
听器

，

对个人行动采取跟踪
、

盯梢
、

偷
拍

、

偷录等行为是违法的
。 《

治安管理
处罚法

》

明确规定
：

偷窥
、

偷拍
、

窃听
、

散布他人隐私的
，

处
5

日以下拘留或
者

500

元以下罚款
；

情节较重的
，

处
5

日以上
10

日以下拘留
，

可以并处
500

元以下罚款
。

违反禁止性规定
早在

1993

年
，

公安部就下发了
《

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
“

私人侦探所
”

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
》：

一
、

严禁任
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

“

民事
事务调查所

”、“

安全事务调查所
”

等私
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

。

二
、

对现有
“

私人侦探所
”

性质的民间机构要认真
清理

，

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
缔

。

禁止以更换名称
、

变换方式等形
式

，

继续开展类似业务
。

三
、

要加强对
公安系统内部人员的管理教育

，

禁止
公安机关

、

武警部队的任何单位组织
参与

“

私人侦探所
”

性质的民间机构的
工作

。

取证法院不予采信
根据我国

《

民事诉讼法
》

第
64

条
规定

：“

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
，

有责任
提供证据

。”

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
被起诉而应诉

，

其都要关注证据
，

对证
据的收集和调查是证据制度中的核心
问题

。

取得民事诉讼证据
，

是当事人获
得诉讼优势的基础

，

只有将收集到的
证据材料提交到法庭并为法官所采
纳

，

才能达到诉讼目的
。

但证据取得程序必须合法
，

不符
合法律规定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
据

。

而私家侦探所取得的证据往往很
难满足程序合法这一要件

。

我国法律
规定

：

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
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

，

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
。

由于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较多
，

我们这里主要对比较敏感的偷录
、

偷
拍的视听资料进行一个简要说明

。

2002

年
4

月
1

日最高人民法院
《

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
》

中规
定

，

以合法手段取得的录音可以作为
证据提交法庭

，

即除以侵害他人合法
权益或者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
法

（

如窃听
）

取得的证据材料外
，

其他
情形不得视为非法情形

。

现实中
，

私人侦探往往缺乏取证
技巧

，

导致获得的录音
、

录像证明力
不足

。

主要原因是取得的视听资料
往往是在侵犯他人隐私

，

非法侵入
他人住宅等方式取得的

，

这与法律
的规定相悖

，

庭审中是不能获得法
院支持的

。

如果不是一次不经意的邂逅
，

已过而立
之年的女农民工邱冬芳恐怕不会去追忆

13

年前的那次入学考试
。

这次考试后
，

她不仅
被人冒名读了中专

、

当上了教师
，

而且与自己
相关的户籍档案也不翼而飞

。

从此
，

她成了
没有身份的

“

黑户
”，

生活中增添了许多磨难
……

前不久
，

江西省广丰县的邱冬芳终于从
江西上饶市中级法院拿到了终审判决书

。

法院判决
：

邱冬芳原中学同学吴某
、

中学
就读学校

、

学校老师
、

县教育局
、

县公安局等
9

被告因侵犯其姓名权
、

受教育权
，

承担总计
5.8

万元的赔偿责任
。

面对昔日的师长
、

同学
、

政府官员
……

她
声泪俱下地责问

：“

是谁改变了我的命运
？ ”

考试
“

落榜
”

邱冬芳
，

1976

年
1

月出生
。

在父母眼里
，

家中四个孩子邱冬芳学习成绩最好
。

1994

年
5

月
，

邱冬芳的父亲在矿难中去
世

，

面对家庭的困境
，

她决定放弃高考
，

报考
中等专业学校

，

希望尽早毕业分配
，

减轻家庭
的经济负担

。

1995

年
7

月
，

邱冬芳参加考试后
，

始终
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

，

有同学看到邱冬芳的
成绩是

600

分
。

1995

年
9

月
1

日
，

邱冬芳跑到学校向班
主任周老师询问录取情况

。

周老师说
，

没有
看到她的录取通知书

。

母亲看到别的孩子纷纷上学
，

唯独自家
的娃没接到通知

，

忙到学校打听
。

老师告诉
母亲

：“

冬芳没有考取任何一所学校
，

你不用
费劲了

。 ”

没有身份的岁月
1995

年
9

月中旬
，

上学无望的邱冬芳来
到浙江杭州打工

。

1996

年初
，

邱冬芳上街时不慎将身份证
丢失

。

这年的春节
，

邱冬芳回到家乡到当地
公安部门补办身份证

。

当邱冬芳来到当地派出所提出补办身份

证申请时
，

民警告诉她
，“

你的户口已在
1995

年
8

月迁走了
，

我们这里不能给你补办身份
证

。 ”

“

怎么可能
？

谁迁的
？

迁到哪去了
？ ”

对方回答
：“

没有相关记载
。 ”

于是
，

邱冬芳开始找派出所领导
、

县公安
局

……

各部门像踢皮球似的
，

没有一个人给
她个明确说法

。

无奈
，

邱冬芳只好重新踏上打工路
，

因为
没有身份证

，

她的苦日子开始了
。

回到杭州后
，

邱冬芳来到事先联系好的
杭州某玩具厂报到

，

可她无法向厂方提供合
法的身份证明

……

在多日的求职
、

投宿中她均因没有合法
证明被拒之门外

。

一日深夜
，

邱冬芳背着行李在路上寻找
住处

，

公安民警上前盘问并让其出示身份证
明

……

于是
，

邱冬芳被带到了派出所
。

“

我没有身份证
，

是因为派出所把户籍资
料弄丢了

。 ”

邱冬芳辩解着
。

“

瞎扯
，

公安机关会弄丢你的户籍档案
？”

邱冬芳被民警送进了留置室
。

24

小时后
，

公安机关对其进行了
100

元
的行政处罚

，

将她放了出来
。

曾有一位好心房主收留了邱冬芳
，

可
房主却因收留没有身份证人员居住受到处
罚

……

1996

年
，

邱冬芳认识了一位小伙子
。

1998

年
，

双方老人同意了这段婚姻
，

可
在办理结婚证过程中

，

因邱冬芳没有户口而
大伤脑筋

，

四处托人
……

婚后
，

有人提醒她丈夫
：“

冬芳过去是不
是嫁过人

，

户口让人迁到外地去了
？ ”

此话令
小伙子心中疑虑

。

婚后的第三天
，

丈夫质问妻子
：“

你怎么
会没有户口

？ ”

邱冬芳说
：“

我怎么知道
，

你不是到派出
所问过吗

！ ”

丈夫抱怨
：“

人家结婚是因为彩礼伤神
，

而我是为了你的户口去求人
。

这婚结得窝囊
，

以后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
……”

由于夫妻间缺少信任
，

几年后她的婚姻
走到了尽头

。

姓名被冒用
2006

年
10

月
，

邱冬芳因母亲生病从杭
州回到家乡

。

一天
，

一位昔日的同学羡慕地对她说
：

“

你现在可好了
，

在县排山小学教书
，

教师工
资

、

待遇都挺好的
。 ”

邱冬芳莫名其妙
，

自己明明在外打工已
经

12

年了
，

怎么会冒出个小学老师来
？

邱冬
芳试着给排山小学打了电话

，

没想到电话那
一头不仅有

“

邱冬芳
”

这个人
，

而且她还有一
个名字叫吴某

，

而这个吴某恰恰是自己初三
时的同学

。

邱冬芳托律师到县教育局复印了
“

邱冬
芳

”

的档案
。

档案里的学籍卡是邱冬芳本人
的

，

亲属栏填写的也是她父母和姐姐的名字
。

但档案里的另一份
《

上饶师范学校毕业生登
记表

》

上
，

姓名是
“

邱冬芳
”，

但多了一个曾用
名

“

吴某
”，

出生年月也由邱冬芳本人的
“

1976

年
1

月
20

日
”

更换成
“

1978

年
1

月
12

日
”

……

邱冬芳的事情引起江西省教育厅的重
视

，

教育厅和广丰县监察局
、

教育局组成调查
组对事件进行了调查

。

调查表明
：

1995

年
8

月
，

吴某父亲得知
女儿考试成绩

531

分
，

而当年上饶师范学校
的录取分数为

559

分
，

他便请当地一位叶老
师从中帮忙

。

叶老师通过关系争取到了师范
学校录取名额后

，

找到排山中学教导主任占
某

，

两人认为邱冬芳当年考试成绩是
600

分
，

超过师范学校分数线
，

其父亲
1994

年在矿难
中过世

，

家里生活困难
，

可能不再上学
。

之后
，

他们托人从县教育局招生办将邱
冬芳学籍档案调出

，

叶老师
、

占某两人采取换
照片

，

涂改等方式
“

完善
”

相关学籍档案材料
后

，

由排山中学按程序报送学籍档案
。

不久
，

吴某便接到师范学校寄给
“

邱冬芳
”

的录取通
知书

，

其父亲又找人帮忙从排山镇派出所迁
出了邱冬芳的户口

。

至此
，

吴某的父亲为了达到让女儿就读
师范的目的

，

买通多名老师及相关人员
，

通过
学籍串换

、

涂改
、

户口外迁等方式将女儿
“

包
装

”

成邱冬芳就读于上饶师范
，

毕业后分配到
排山小学当老师

，

并以
“

邱冬芳
”

之名领取工
资近

10

年
。

严肃处理
据广丰县监察局局长俞志新介绍

，“

有关
部门已经决定

，

给予冒名事件的主要责任人
叶老师和占某行政记大过处分

，

并建议教育
局免去两人现在担任的职务

。 ”

俞志新表示
，“

邱冬芳户籍是如何被迁走

的难以查清
，

当年对迁移户口负有直接责任
的村主任已病故

，

公安局当年负责户籍的人
员已经退休多年

，

户籍档案也经过清理
，

无法
查到迁移存根

。 ”

2007

年
，

江西省教育厅分别向上饶师范
学校

、

上饶市教育局发出
《

关于吴某冒名邱冬
芳读书问题处理意见的函

》。

函中宣布吴某的
毕业证无效

，

责成上饶师范学校予以收回
。

同
时

，

责成广丰县教育局收回吴某取得的教师
资格证

，

清退吴某
。

对于省教育厅作出的处理意见
，

吴某表
示不服

，

并提出行政复议申请
。

2007

年
8

月
13

日
，

江西省法制局就吴
某对江西省教育厅作出

“

调销吴某毕业证
、

开
除公职

”

决定召开听证会
，

邱冬芳作为第三人
参加了听证

。

邱冬芳哭述说
：“

我被人冒名
，

不仅失去
了受教育权

，

也因户口被非法迁走
，

使自己的
生活异常艰辛

……”

吴某表示
：“

我当年只有
17

岁
，

什么都是
父母安排

。

我也是经过刻苦学习取得的毕业
证

、

教师资格证
……

这
10

年的心血难道白费
了吗

？ ”

在复议期间
，

吴某撤回申请
。

江西省教育厅师范处邱处长表示
，

以
非法手段冒用他人之名上学

，

一经查实都
将严肃处理

。

本案中
，

我们对吴某做出的处
罚是严格执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

。

虽然吴某曾提出自己冒名获得上学机会
后

，

也是通过个人努力取得的毕业证
、

教师
资格证

。

对此
，

我们认为处理意见不仅没有
侵犯吴某的权益

，

而是纠正了吴某非法获
得的不当利益

。

九被告上法庭
事件调查公开后

，

邱冬芳决定通过法律
讨个说法

。

邱冬芳的代理律师认为
：

此案中
，

邱冬芳
所在学校

、

县招生办
、

公安机关
、

录取学校等
个人或组织

，

都是邱冬芳合法权益的侵害者
，

均应向邱冬芳道歉并作出赔偿
。

2007

年
8

月
23

日
，

该案在广丰县法院
开庭审理

。

诉讼中
，

邱冬芳将吴某及其父亲
、

周老师
（

班主任
）、

叶老师
、

占某
、

广丰县排山中学
、

广
丰县教育局

、

广丰县公安局
、

上饶师范学校等
9

方列为共同被告
，

要求吴某立即停止侵权
，

9

被告赔偿因其姓名权
、

受教育权被侵害造
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的
损失共计人民币

45

万元
。

吴某父女代理律师认为
，

吴某只是侵犯
了邱冬芳姓名权

，

并没有侵犯其受教育权
。

因
为当年争取招生指标十分困难

，

吴某的父亲
通过关系取得

，

邱冬芳此后没有继续接受教

育与吴某在法律上没有因果关系
。

上饶师范学校代理人认为
，

就算当时邱
冬芳没有收到任何学校的录取通知书

，

但只
要邱冬芳有继续读书的意愿

，

便会寻找其他
上学机会

，

那么就不可能发生吴某冒名顶替
的事件

，

此案是邱冬芳自己放弃了受教育的
权利

。

对于邱冬芳提出的
45

万余元的赔偿要
求

，

9

被告均认为过高
。

吴某父女的代理人认为
，

邱冬芳要求吴
某赔偿以其名义冒领的工资共计

24

万余元
，

没有法律依据
。

因为吴某领取工资是自己付
出劳动所得

，

不存在冒领之说
。

原告代理人指出
：

邱冬芳的受教育权被
侵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

。

邱冬芳当年的考试
分数已超过上饶师范的录取分数线

，

上饶师
范也向邱冬芳发出了录取通知书

，

由于被告
排山中学及其班主任老师未将考试成绩通知
到邱冬芳本人

，

且又将录取通知书交给前来
冒领的被告吴某

；

广丰县教委
、

广丰县公安局违法
、

违规行
为

，

使得吴某能够在其父亲的策划下冒名顶
替邱冬芳上学

、

工作
；

上饶师范对报到新生审查不严
，

使得邱
冬芳的姓名被他人冒用

，

从而使其失去了接
受教育的机会

。

一审判决
一审法院认为

，

吴某使用邱冬芳的学籍
档案到上饶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师范分院学
习

，

学习期间及参加工作后
，

均使用邱冬芳的
姓名

，

构成对邱冬芳姓名权的侵害
，

吴某应当
承担赔偿责任

。

法院同时认为
，

排山中学
、

上饶师范学
校小学教育师范分院

、

广丰县教育局和广
丰县公安局在办理招生和户口迁移中不存
在过错或主要程序违法

；

邱冬芳就读初三
时的班主任周老师招生期间已休假

，

故上
述单位和人员与邱冬芳受到的侵害不构成
因果关系

。

据此
，

2007

年
12

月
10

日
，

广丰县法院
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

，

吴某赔偿邱冬芳精神
抚慰金

2

万元
、

高中教育权侵害赔偿金
3000

元
。

邱冬芳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
。

终审判决
日前

，

上饶市中级法院经审理作出终审
判决

，

判决吴某等
4

人共同赔偿邱冬芳精神
损失抚慰金

2

万元
、

其他缺失
3000

元
；

广丰
县排山中学

、

广丰县教育局
、

广丰县公安局分
别赔偿邱冬芳

1

万元
，

合计
3

万元
；

上饶师范
学校小学教育分院赔偿邱冬芳

5000

元
，

总计
5.8

万元
。

我国法律虽然对姓名权作出了诸多规定
，

但生活中并未引起公众的
过多关注

。

近年来
，

冒名考试
、

冒名工作
、

冒名借贷等事件时有发生
，

并引
出诸多的纠纷和诉讼

。

今天我们刊出的案例说明姓名权对一个公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
，

以
及冒用他人姓名应付出何种代价
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患者对病历审查
“

斤斤计较
”、

医疗
鉴定程序反复启动

。

无资质行医致
“

医疗
”

事故频发
，“

黑
诊所

”

为何屡禁不绝
。

2009

年
3

月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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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州市总工会制止一起企业违法
行为

。

“

绝不允许以金融危机为借口克扣职工工资
”

劳动争议调解化解纠纷作用显著 医疗纠纷案件凸显新难点非法行医缘何屡禁不绝
2008

年
，

全国各类劳动争议调解成
功率达

44.1％

。
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姓名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决定
、

使用
、

变更自己的姓名并要求他人尊重自己姓名
的一种人格权利

。

姓名权包括命名权
、

使用权
、

更改权
。

本案中牵涉的法律关系是九被告通过各种
非法手段侵犯了邱冬芳的姓名使用权

。

姓名权的专属性
《

民法通则
》

第
99

条规定
，

公民享有
姓名权

，

有权决定
、

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
己的姓名

，

禁止他人干涉
、

盗用
、

冒用
。

《

户口登记条例
》

第
18

条规定
，……

公民的姓名权受到侵害时
，

有权要求停止
侵害

，

恢复名誉
，

消除影响
，

赔礼道歉
。

姓名使用权就是公民对自己的姓名的
专有使用权

。

使用自己的姓名是每个人姓名
权的重要内容

，

公民在民事活动中
，

除法律
另有规定的

，

可以使用本名
，

也可以使用自
己的笔名

、

艺名或化名等
。

任何组织与个人

都不得强迫他人使用或不使用某一姓名
。

在现实中有重名的现象
，

并不是侵权行为
。

重名也叫
“

姓名的平行
”，

即数人合法取
得同一姓名

，

各人都有权使用自己的姓名
，

但
是故意混同的除外

。

姓名转让权
姓名也可以转让他人使用

。

通常情况下
，

名人的姓名往往蕴涵着商业价值
。

例如
，

李宁
牌运动服

；

乔丹牌运动鞋
。

这种姓名使用权的
转让方式可以通过以姓名入股的方式实现

，

也可以通过支付报酬等方式实现
，

这一行为
体现了姓名权的财产利益
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，

姓名使用权的转让通常
限于商业领域

。

生活中严格要求身份属性的

活动
，

如户籍登记
、

存款
、

购房
、

购车
、

债权债
务

、

上学
、

就业
、

保险等不能转让姓名使用权
，

即不得准许他人冒名顶替
。

侵权表现
1.

干涉他人决定
、

使用
、

改变姓名
。

2.

盗用他人姓名
。

盗用他人姓名指的是
未经他人同意或授权

，

擅自以他人的名义实

施某种活动
，

以谋求不正当的利益
。

3.

冒用他人姓名
。

指的是使用他人的
姓名

，

冒充他人进行活动
，

以达到某种目的
。

姓名权侵害主要表现在他人干涉
、

盗
用

、

假冒
，

如发现上述情形
，

权利人可以通
过诉讼要求停止侵害

、

排除妨碍
、

消除影
响

、

赔礼道歉
、

赔偿损害等
。

使用他人姓名的法律要点
陈明

□

以案说法

“

是谁改变了我的命运
？ ”

———

邱冬芳被侵害姓名权的十二年辛酸之路

左图
：

邱冬芳
（

左
）

和她的母亲
。

下图
：

吴小燕冒充邱冬芳之名的学籍档案
，

在出生年月一
栏有明显改动痕迹

。


